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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南省 2025年
高职（高专）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，各高职（高专）院校：

做好 2025年高职（高专）院校单独招生工作（以下简称高职

单招），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

神，紧紧围绕服务教育强国、教育强省建设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提高职业技能人才选拔水平，进一步优化招录办法，严格

组织管理，确保考试招生工作安全平稳有序。2025年高职单招在

省教育厅和省教育考试院统筹指导和监督下，继续由各高职（高

专）院校具体组织实施。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高职单招是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是高职院校录取学生的主要渠道。各招生高校是本

校高职单招工作的责任主体，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，分管

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。各高校要加强

对单招各环节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校级统筹，认真研究制定单招方

案，落实各部门及院系的具体职责。各市州对本辖区高职单招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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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负属地责任，教育行政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要积极争取相关部

门支持，切实加强属地高职单招政策宣传解读、过程监管、考试

环境整治、考试安全维护等工作，为属地高职单招工作提供必要

保障。

二、合理确定单招安排。各招生高校要在梳理总结往年工作

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谋划2025年工作，按要求规范制订2025年

高职单招工作方案及简章，经省教育厅学生处审核后对外发布。

要积极落实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的要求，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

自身办学定位、办学条件等因素，合理安排高职单招专业，并按

上年度招生计划总数50%～70%的比例向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申

报单招计划。要将就业状况作为招生专业及分专业计划安排的重

要依据，对于培养质量不高、社会需求不足、培养过剩的专业要

调减计划或予以停招，不适合单招录取的专业可不纳入高职单招。

新申请尚未获批的专业暂不纳入高职单招。

三、严格落实资格审核。高职单招的对象为符合我省高考报

名条件并已进行高考报名的学生，未报名的学生不得参加高职单

招，2025年起不组织高考补报名。要重点加强对退役军人、农民

工、下岗失业人员、企业在岗人员及新型职业农民五类社会人员，

以及艺术、体育特长生、职业技能获奖学生的资格审核，逐一核

对考生提供的相关证件证明材料，从严把好资格审核关，审核未

通过的学生不能以相应身份报考。审核过程发现有考生弄虚作假

等行为的，及时报省教育考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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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精心做好考试组织。高职单招考试要按照国家教育考试

要求进行组织和管理。要进一步健全考试组织各项方案预案和制

度规定，切实加强命题、制卷、运送、保管、分发、施考、回收、

评卷等全过程的试题试卷安全保密管理，确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。

要加强考点考场管理及考务工作人员的管理，通过“人防”“技

防”“物防”等手段，严格入场安全检查和监考巡考，严肃考风

考纪，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，严防各类考试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要着力防范及妥善应对考试突发状况，考试期间加强校内及周边

巡查，严密防范各类极端事件，确保校园安全平稳。

五、坚决执行招录纪律。要坚决执行招生政策规定和纪律要

求，严格落实教育部高校招生“十严禁”“30个不得”“八项基本要求”

等工作禁令。要深入实施考试招生“阳光工程”，认真履行 “十

公开”要求，及时在学校网站上公开单招各环节信息，主动接受社

会监督。要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规定，未经批准，不得将过程

性招生考试信息向外公布。要进一步完善招生录取工作备案备查

制度，将考生报考到录取的全过程材料予以保存以备复查。招生

高校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高职单招工作的全程监督检查，及时

排查存在的违纪违规风险和安全隐患，提醒学校相关部门及时整

改，加强过程预警。

六、严厉打击违规机构。各地各校要着力加强对涉高职单招

培训机构（含教育培训机构、教育咨询公司、中介公司等）的规

范治理，严厉打击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、组织或参与考试作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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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扰破坏考试招生秩序等各类违规违法行为及学校教职员工与培

训机构内外勾结、暗箱操作、利益输送等问题。省市校要加强联

动，巩固推进近两年专项整治行动的成效，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

强化对涉考违纪违规行为的快速处置机制，持续构建对培训机构

清理整顿的高压态势。要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，推进校内

校外涉考涉招环境综合治理，推进考试环境整治长效化常态化，

全力营造风清气正考试氛围。

七、深入开展专项督查。省教育厅、省教育考试院将加强对

高职单招工作的全程监督，考试期间省、市招生考试机构要重点

加强考试组织工作的巡视巡查和暗访，督促指导招生高校严格落

实考试组织各项规定。高职单招期间，省教育厅将组织相关专家

赴有关高职院校开展专项督查，对各高职院校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

能”考试评价落实情况、全省单招考试规定落实情况、单招工作规

范管理情况、单招规章制度建立情况、阳光招生要求落实情况、

投诉举报线索受理及处置情况等进行抽查。

八、从严查处违规行为。高职单招属于国家教育考试，对出

现违规违纪招生学校及相关负责人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育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

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等进行严肃处理，视情节给予违规违纪学校

警告或通报批评、取消单招资格、扣减招生计划等处置，并在省

级年度项目评审、资金分配、评先评优等方面予以相应处罚，同

时将违纪违规线索移送纪检监察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置。对于违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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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工作人员、有关负责人及学校主要负责人，提请纪检监察部

门依据党纪政务处分规定严肃追责问责；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

送司法机关追究相关责任。

其他相关事宜请按《关于做好湖南省 2024年高职（高专）院

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发〔2023〕49号）执行，高职单

招报名、信息发布、志愿填报、考试组织、录取等各环节具体工

作要求及日程安排等，由省教育考试院另行通知。

高职单招过程中如出现相关问题，请及时联系省教育厅学生

处和省教育考试院。联系人：省教育厅学生处陈衡、聂亮，联系

电话：0731-84715492；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谢红深，联系电话：

0731-88090491。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4年 12月 27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